
肆、甄選類科及錄取名額

編號 類科 錄取名額 

1 國語文科 19 

2 英語文科 10 

3 數學科 12 

4 理化科 9 

5 歷史科 4 

6 公民科 4 

7 音樂科 4 

8 健康教育科 3 

9 體育科 4 

10 家政科 4 

11 資訊科技 4 

12 專任輔導教師 3 

13 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 19 

備註：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科1名缺額為鑑定評估專職教師(光華國中缺)，依市府調派辦

理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評估作業與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相關業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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